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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制订保护方案
一边百余汉墓频遭破坏

据悉，2015年，汝州市决定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建设综合性
文化广场。根据市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的《汝州市望嵩
文化广场建设方案》，该广场包括公共文化广场和商业广场两
部分。今年4月25日，广场开工建设。

5 月底到 6 月初，在项目施工期间，经文物部门勘探和发
掘，在规划的文化广场中心地带，发现百余座汉墓。由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考古发掘工作9月30日结束。

但是，就在考古发掘期间，文物却遭到严重破坏。汝州文
化人士杨先生说：“8月25日夜，施工队野蛮开工，造成其中13
座汉墓被严重破坏。”

10月20日，河南省文物局重点建设项目文物管理办公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汝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出具
文物保护工作完工报告。

报告显示，此墓为汉代一处较大规模的墓地，为研究该
区域汉代墓葬形制、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史料。三座、四座
墓相连的墓葬形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极其少见。此外，出
土的窗棂形状的镂空空心砖雕，在以往汉墓发掘中极其罕
见。报告结论称，建议当地结合实际情况妥善处理考古发掘
的文物保护工作。

然而，11月25日晚，墓葬再遭破坏。汝州文化人士周先生
说：“百余名有组织的人员将现场值班的保安公司和文物局的
人员、车辆、棚子、工具全部清除出工地围墙，锁上大门。”据了
解，随后5天，施工队将考古发掘后的所有墓葬坑夷为平地。

而就在同时，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院的专家正在设计汉墓
群就地保护方案。12月8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
机械正在紧张施工，但已找不到汉墓群的踪迹。

项目开发商汝州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松涛
说：“这考古不就跟迁坟一个样嘛，文物都发掘走了，我不就可
以把墓坑给平了嘛？”开发商称，考古发掘过程花费了很多时
间，项目部还为政府垫付了考古费用，耽误了施工进度。

听证会比文物保护完工报告提前10天
听证人员不包括文物专家

为什么文物保护单位一直在努力，汉墓群还是未能免遭
破坏？

据记者了解，10月10日，望嵩文化广场建设指挥部曾组织
召开项目建设与汉墓保护听证会。记者拿到的听证会纪要显
示：会议认为，要以文化广场建设为重点，兼顾汉墓保护，而汉
墓空穴不宜现场保留。

此次听证会有两个疑点：一是举行听证会的时间。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完成的《汝州望嵩文化广场项目文物保护工
作完工报告》10月20日发布，听证会的时间比报告发布日提前
了10天。

二是听证会的参加人员。记者调查发现，参会人员除汝州
市领导外，有县以上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代表、市民代表及望嵩文化广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相
关局委、街道、企业负责人，唯独缺少相关文物专家。

“项目建设指挥部通知了文化局，至于为什么没有相关文
物保护专家与会，为什么呼吁文物保护的文化人士被挡在听证
会门外，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汝州市政府党组成员、望嵩文
化广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郑旭银说。

记者调查发现，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案也在实际操作中
被“忽略”。汝州市文物局局长安亚杰告诉记者，10月20日，河
南省古代建筑研究院设计出一个汉墓群就地保护方案，但被否
决了。

“第一次设计的陈列馆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占据文化广
场的中心。领导认为占地面积太大，影响了文化广场功能的发
挥。”郑旭银透露了上述方案被否决的原因。

在第一个就地保护方案被否决后，汝州市决定将陈列馆的
面积缩小为600平方米，仅保留10余个墓穴，让河南省古代建
筑研究院重新设计保护方案。

郑旭银说：“文物局用白色塑料绳圈了一个600平方米的
区域，同意施工方在这以外的区域施工。”然而，白色塑料绳并

没能阻止施工方破坏的脚步。
“12月初得知墓葬再次被破坏，我去了工地，连大门都没进

去，报警后警察到了，也进不去。”汝州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说。
项目建设指挥部一位值班工作人员说：“望嵩文化广场是

市里的重点工程，工期要求很紧。有上面领导拍板，施工队才
敢挖墓葬坑的，文物局也左右不了，只负责把墓砖拉走。”

涉事单位仅被处以40万元罚金

12月8日，记者在望嵩文化广场工地旁的展示中心看到，
几位市民正在沙盘旁边询问商铺和住宅价格。宣传彩页显示，
项目占地共计80亩，其中名为绿洲·印象城的商业和住宅项目
就占地30亩。

在项目建设指挥部，记者看到一个展板上写满了汝州市领
导和各个局领导的名字，分别担任不同职务，如汝州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留华任项目建设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汝州市政府副
市长范响立任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12月11日，汝州市称：项目建设指挥部已对施工方下达停
工通知书。文物部门以“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为由，
对涉事单位处以“罚金40万元”的行政处罚。公安部门和文物
部门正进一步调查取证，如涉嫌违法，将尽快移交司法机关尽
快处理。

12月19日，记者再次来到望嵩文化广场建设工地，发现工
地仍然一片繁忙。汝州市相关领导解释称：停工区域仅限定在
将要建设汉墓发掘文物陈列馆的小区域，并非让整个工地停
工。对涉事单位的处罚，也只针对当时负责土方挖掘施工的河
南易澜实业有限公司，并且40万元的罚金，尚未到账。

截至记者发稿时，汝州市公安局也没拿出任何关于8月25
日和11月25日汉墓遭到破坏的调查结果。

据了解，9 月 2 日，汝州市印发了“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确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保护方针，要求正确处
理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关系。

一位长期从事文物执法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按照文物保
护法规定，故意或过失损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要追究当事
者的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很少有被追究刑责的，往往罚款了
事。“基建施工中的文物破坏案例大都属于法人违法，而要处罚
一个单位则需当地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开会研究通过。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打通关系，找到保护伞后，文物破坏处罚的提议最
后往往就不了了之。”

我国将开展公务员
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试点

新华社

为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
拓展公务员职级晋升通道，进一步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
性，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
分在京中央国家机关暂时调整适用公务员法有关规定。

新华社 范春生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近日对该市2014年全国执业药
师资格考试舞弊案一审宣判，共联系182名考生并收取作弊
费用75.8万元的两名教师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因犯罪
情节轻微、自愿认罪等，分别免予刑事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在2014年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前，李
壮（另案处理）与朝阳市委党校教师王大庆、朝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教师胡忠商议，在考试过程中利用电子设备向考生传
送答案，从中牟利。王大庆、胡忠负责招生，李壮负责购买设
备并提供答案。之后，胡忠联系了165名考生，收取费用55.6
万元，王大庆联系了17名考生，收取费用20.2万元。

后李壮购买了无线电设备，并指使他人为考生发放、培训
使用无线电设备，以及在考场周围安置相应的无线电设备。

此间胡忠付给李壮20万元，王大庆付给李壮4万元。
2014年10月18日，在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过程中，李

壮用电脑、手机及无线电设备，将在网上获取的试题答案传
递给在朝阳师专考场等参加考试的部分考生。传送“答案”
期间，李壮等人被警方抓获。同日，胡忠主动投案，王大庆
落网。

经有关方面认定，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试题、试卷
（包括备用卷）、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在启用前为绝密级国家
秘密。经检验比对，李壮获取试题答案的一部分，与此次考试
的部分试题答案相同，足以令使用者获得合格，造成考试的极
不公平，损害国家考试制度。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忠、王大庆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
取国家秘密罪，系共同犯罪。鉴于胡忠具有自首情节，王大庆
自愿认罪，且犯罪情节轻微，均免予刑事处罚。在二人处扣押
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追缴违法所得。

辽宁药师考试舞弊案：
两名教师被定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开发商竟称“考古跟迁坟一个样”
河南百余座汉墓遭破坏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冯大鹏

近日近日，，河南省汝州市百余座汉墓遭房地产开发破坏河南省汝州市百余座汉墓遭房地产开发破坏，，引起社会关注引起社会关注。“。“新华视点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记者调查了解到，，汝州汝州
市综合性文化广场项目是汝州市的重点工程市综合性文化广场项目是汝州市的重点工程，，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在有关方面的纵容下在有关方面的纵容下，，项目变成了房项目变成了房
地产开发地产开发，，施工方将具有重大文物价值的汉墓葬夷为平地施工方将具有重大文物价值的汉墓葬夷为平地。。


